
加强永续性
再生能源创造财富

马来西亚能源、绝绿色工艺及水务部已经制定了国家再生能源政策和行动
计划(NREPAP)来推动能源安全和国家永续性环境。这项政策和行动计划
是在2011年再生能源法令和永续能源发展机构法令於今年第二季通过後
制定，目的是实行电力收购制(FiT)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。

电力收购制在政府执法架构下，是一项经过锦慎研究的机制，并驱动
再生能源的部署工作，它是专为鼓吹广大民众参与而设计的简单架构，
以长期能源自主权发电为基础，为国家实现永续环境目标。

马来西亚永续能源发展机构是在2011年永续能源发展机构法令下而设立
的机构，目的是推动国家再生能源政策和行动计划，主要功能是透过电力
收购制来促进、管理和监督再生能源的进展。

在电力收购制计划下，获得马来西亚永续能源机构的收购同意书的个人和
公司就可成为电力收购生产者，生产者的再生能源厂是直接与本地的电网
衔接，以供应干净的电力。每名生产者所生产的本土再生能源(以每千瓦
小时为计算单位)将以特价卖给本地的分销商以分配到全国。

这项购电率和有效期将清楚阐明在再生能源购电合约，在2011年再生能源
法令下，分销商必须向生产者购买所有他们所生产的再生能源，以保障
投资回酬。

生产者所享有的电力收购制购电率各不同，视生产者所装置的再生能源
科技和投资资本而定。在电力收购制下的再生资源将根据当地环境的科技
凭证和科技潜力为选择。下列图表展示电力收购制购电率和2011/2012年
的再生能源限额，行动计划(有效期)和每项再生资源的递减率。

电力收购制的限额是来自再生能源基金，他们会以先到先得原则根据每间
再生能源工厂开始发电日开始分配，再生能源限额将会在永续能源发展机构
的官方网站上展示和不断更新，以确保申请程序的最高透明度。同时，递减
率会按年递减，当更多生产者参与直到再生能源领域更趋成熟时，再生能源
科技的成本就会递减，递减率将依此为根据。电力收购的收费率在再生能源
合约期间是受到保障的，不会被递减。

居於马来西亚永续能源机构必须不时的考量可用基金的数额，同时必须
考虑再生资源的永续和多元需求，以便公平和透明化落实电力收购制
(RE Act 2011 3.3 (c), (d) and (e))，所以，每项太阳能科技的电力收购制申请
限制在最高5兆瓦的容量。

	 申请电力收购制的常见问答

	 什么人能提出申请?

	 只要符合申请条件，任何个人或组织都能提出申请。

	 如何取得申请表格副本?

	 申请者可以从永续能发展机构网下载申请表格，或在该机构的办事处取得
	 表格，并在填妥後交回，电力收购制的申请已从2011年12月1日开始进行。

	 如何申请成为电力收购制生产者? 

	 不同的再生能源科技需要不同的凭据，申请者可选择网上或上门申请，
	 不过，申请者受促通过e-FiT网上系统提出申请，因为只要所呈文件符合
	 要求，即可当场获得批准。

	 当每项申请获得批准後，再生能源限额的减少会直接在永续能源发展机构
	 的网站显现出来，这将确保在先到先得的原则下具有高透明度。

电力收购制在推动全球再生能源市场和领域方面已被证明是有效的，因为
在2011年的再生能源法令下，输电网得到保证，分销商必须吸纳生产者所
生产的电流。电力收购制也提供了可观的奖掖，在合约期间带来合理及有
保障的投资回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各阶层的马来西亚人都有机会参与
再生能源的投资，使国人和社群的财富分配更为均衡

	 电力收购制 	 有效期	 年度递减率	 截至2012年

	 购电率(每千	 	 	 的再生能源		

	 瓦小时/令吉)	 	 	 限额(兆瓦)

	 (RM per kWh)*		

太陽能量	 0.85 - 1.78	 21 年	 8 %	 50

沼气	 0.28 - 0.35	 16 年	 0.5 %	 20

沼气 - 土埋	 0.38 - 0.43	 16 年	 1.8 %	 10

生物质量	 0.27 - 0.35	 16 年	 0.5 %	 60

生物质量 - 固体废料	 0.37 - 0.45	 16 年	 1.8 %	 20 

小型水力发电	 0.23 - 0.24	 21 年	 0 %	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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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分销商收取1% 的基金(用电量每月超出300千瓦的电力用户)

6 分销商索取的电力收购制付费[电力收购制付费-(废弃成本费+费用)]

马来西亚永续能源发展机构
Galeria PjH, Aras 9, Jalan P4W, Persiaran Perdana, 
Presint 4, 62100 Putrajaya, Malaysia.
Email. fit@seda.gov.my  Fax. 03-8870 5900

电力收购制计划不适用於砂拉越州，因为砂州有本身的电供管制的立法和条例。但电力收购制将会在全马其他的州属付诸推行。

03 8870 5800
www.seda.gov.my

*电力收购制是根据再生能源科技容量的装置和红利奖掖资格而定。 


